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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王君緯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554
傳真：(02)8590-7080
電子郵件：mowang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勞動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心字第11417636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衛生署(現本部)93年6月4日衛署醫字第0930209857號公告、心理治療所設

置標準、心理諮商所設置標準各1份 (A21000000I_1141763671_doc2_Attach1.
pdf、A21000000I_1141763671_doc2_Attach2.pdf、
A21000000I_1141763671_doc2_Attach3.pdf)

主旨：事業單位如聘有具心理師資格人員執行心理師法定業務，

應請依心理師法（下稱本法）相關規定辦理，詳如說明，

並請惠予週知所轄（屬）事業單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14年9月3日自殺防治諮詢會第三屆第5次委員會

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按本法第7條規定，心理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，領有執業執照，始得執

業。又同法第10條規定，心理師執業以一處為限，並應在

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、

心理治療所、心理諮商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

之。但機構間之支援或經事先報准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三、次查行政院衛生署（現本部）93年6月4日衛署醫字第 

0930209857 號公告（如附件1）第2點第3款規定略以，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5.01.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501003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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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10條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包含「事業單位

依勞工安全衛生法（102 年修正全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）

規定，應設之醫療衛生單位，有提供心理治療或諮商業務

之單位」，且應具「心理治療所設置標準」或「心理諮商

所設置標準」（如附件2、3，以下統稱設置標準）所定之

條件。

四、另貴轄（屬）事業單位如於依上開設置標準籌設所屬心理

師執行業務之空間及設施設備時，遇有窒礙難行之具體情

事，建請轉知本部，以利本部作為法令函釋或適時修正之

參考。

正本：國防部、教育部、勞動部、法務部、內政部、農業部、文化部、數位發展部、原
住民族委員會、財政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環境部、運動部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會、中央銀行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
副本：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
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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